
货款代付承诺确认函

晶科汇（常州）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：

基于贵司与 （以下简称“买方”）之间真实发生

的一切产品、服务采购交易所产生的订单

号 ，代付方不可撤销地确认：针对以上订单

对应的合同款 （元/日元），由代付人代替买方直接

向贵司履行给付，相关款项将通过以下账户直接转账支付至贵司

指定账户（代付金额以实际到账金额为准）：

账户名：

账号：

开户行：

以上代付行为并不代表贵司与买方之间订立的买卖合同中包含

的权利或义务关系转移至代付方，贵司无须

向代付人履行发货/提供服务的义务，代付人亦无权向贵司主张

不当得利返还或违约责任。

代付人与贵司及贵司关联方之间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，相关代付

行为系基于以下原因：



代付款原因 （请在适用处打勾或补充）

(1) 代付方为买方经营者/股东/实际控

制人/法定代表人/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

他企业/员工；

(2) 代付方为买方经营者/股东/实际控

制人/法定代表人的家庭成员，共同经营

买方；

(3) 其他原因：

代付方保证以上代付款项来源合法，且付款安排不违反任何国家

和/或地区的任何法律法规及任何主体内部组织规定。

代付方（签字/盖章）：

身份证号码：

年 月 日


